
 

证券代码：00075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漳州发展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90 

债券代码：112233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4 漳发债 

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0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（公司部

关注函[2016]第 180 号），现就函中涉及转让福建信禾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禾地产”）57%股权相关事项回复如下： 

一、结合你公司于 2015 年 9 月收购信禾地产 49%股权且收购完

成后持有信禾地产 100%股权这一情形，以及收购完成后信禾地产的

生产经营具体变化情况，详细说明你公司于 2015年收购信禾地产 49%

股权后又于目前筹划出售信禾地产控股权的具体原因； 

信禾地产开发的“ 漳发·晟港名都” 位于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

开发区, 该开发区拥有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，是福建省建

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漳州市港口经济发展的龙头。公

司 2015 年 9 月收购信禾地产 49%股权，收购完成后信禾地产成为公

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积极推进项目公司的前期开发建设工作，目前信

禾地产一期已办理施工许可证，项目建设正在进行中，一期桩基工程

已基本完成；二期施工招标文件已报送开发区规划部门，待备案核准。 

公司旗下在建或拟建房地产项目有：子公司漳州市晟发房地产有

限公司开发的“晟发名都”项目、信禾地产开发的“晟港名都”项目、



 

子公司漳州诏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“尚水名都”项目、下属公司漳

州晟达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“晟水名都”项目、福建东南花都置业有

限公司开发的商住项目、漳州漳发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 2015-04地块

项目及参股 19%公司漳州天同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“国贸润园”项目。

目前这些地产项目均处于建设期，资金沉淀成本较大。基于调整优化

各业务板块之间的资源、业务配置结构，加强水务业务及环保产业链

等领域的投入，优化财务状况等因素，公司筹划出售信禾地产部分股

权，以获取相关业务发展所必要之财务资源。转让信禾地产部分股权

有利于降低地产板块整体经营风险，完善公司资源配置，实现公司可

持续发展。 

二、详细说明你公司 2015 年收购信禾地产股权、2016 年拟出售

信禾地产股权两次交易定价依据、定价差异及其合理性，信禾地产两

次评估值的差异及其合理性； 

公司 2015 年收购信禾地产股权、2016 年拟出售信禾地产股权均

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。信

禾地产上述两次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2015 年收购信禾地产股权评估结果 

以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05 月 31 日，福建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房

地产经审计后资产账面价值为 25,749.91 万元，负债为 14,121.63 万

元，净资产为 11,628.28 万元。 



 

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福建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房地产股东全

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4,376.04 万元，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

12,747.76 万元，增值率为 109.63%。评估结果见下表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    目 
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% 

A B C=B-A D=C/A×100 

流动资产 1  25,701.78  38,449.72  12,747.94  49.60  

非流动资产 2  48.13  47.95  -0.18  -0.36  

其中：固定资产 3  33.21  33.04  -0.17  -0.52  

其他非流动资产 4 14.92  14.92  0.00   0.00 

资产总计 5 25,749.91  38,497.67  12,747.76  49.51  

流动负债 6  14,121.63  14,121.63  0.00   0.00 

非流动负债 7  0.00 0.00 0.00 0.00 

负债总计 8  14,121.63  14,121.63  0.00   0.00 

净资产(所有者权益) 9  11,628.28  24,376.04  12,747.76  109.63  

（二）2016 年拟出售信禾地产股权评估结果 

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07 月 31 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，福建信

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及本次经济行为范围内的账面总资产为

27,951.15 万元，总负债为 16,697.21 万元，净资产为 11,253.94 万

元；评估后总资产为 60,509.40 万元，总负债为 16,697.21 万元，净

资产为 43,812.19 万元；净资产评估增值 32,558.25 万元，增值率

289.31%。具体情况详见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 

项            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A B C=B-A D=C/A×100% 

流动资产 27,926.48  60,485.29  32,558.81  116.59% 

非流动资产 24.67 24.11 -0.56 -2.27% 

固定资产 24.67 24.11 -0.56 -2.27% 

资产总计 27,951.15  60,509.40  32,558.25  116.48% 

流动负债 16,697.21  16,697.21  -    0.00% 

非流动负债 -    -      

负债合计 16,697.21  16,697.21  -    0.00% 



 

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11,253.94  43,812.19  32,558.25  289.31% 

上述两次评估差异较大的是流动资产中的土地增值，具体如下表： 

单位：元 

评估基准日 2016/7/31 2015/5/31 差异 

楼面单价（元/m
2
） 3,841.05          2,422.00           1,419.05  

地面单价（元/m
2
） 10,143.74          6,539.40           3,604.34  

可售计容面积（m
2
） 150,947.18        150,947.18    

土地面积（m
2
） 57,158.00         57,158.00    

土地评估值（元） 579,795,700 373,779,025 206,016,675 

全部权益价值 438,121,900 243,760,400 194,361,500 

差异较大原因说明如下： 

2016 年第二季度以来，该项目邻近的厦门市新出让住宅用地拍

卖价格大幅上涨，频频产生新出让商品住宅用地楼面地价超过邻近项

目商品房价格的现象，引致厦门市商品住宅价格短期内迅速上涨。国

家统计局 2016 年 8 月份发布的《2016 年 7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

销售价格变动情况》显示，2015 年 7 月以来，厦门市新建商品住宅

价格同比涨幅达 39.2%，部分楼盘涨幅甚至远远超过此比例。 

由此产生的溢出效益导致漳州市与厦门市紧邻的龙海市角美和

漳州港区域也产生了辐射效应。信禾地产开发项目所在地漳州招商局

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厦门湾南岸，与厦门岛隔水相望，土地价格及商

品住宅价格与厦门相比，存在较大差距。随着今年以来厦门地王频出、

房价暴涨的溢出效益以及厦漳城轨 R3 线建设消息的持续发酵，本年

招商局漳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品住宅也持续上涨。 



 

因此，以 2016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股权价值与 2015 年

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股权价值相比存在较大幅度的提高，与房

地产市场整体变化情况大体相符，是客观、合理的。 

由于信禾地产项目与厦门大学附属中学及规划中厦漳城轨 R3 站

点相邻近，地段价值较高，因此信禾地产两次股权评估值存在的差异

幅度较大是基本合理的。 

三、对照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及本次交易对手方的

具体情况，详细说明本次出售信禾地产 57%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认

定依据及合规性； 

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及本次出售信禾地产 57%

股权受让方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龙江集团”）、

漳州市通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通发地产”）同为漳州

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漳州市国资委”）

所出资企业，具体关系如下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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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委，性质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。 

漳州市通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，注

册资金 3000 万元，股东为漳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；漳州市交

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为漳州市国资委，性质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

公司。 

如上所述，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、漳州市通发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漳州市国资委，同时不存在九

龙江集团或通发地产的董事长、总经理或者半数以上的董事担任公司

的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

年修订）》10.1.4规定：上市公司与本规则 10.1.3 条第（二）项所

列法人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而形成 10.1.3 条第（二）项所

述情形的，不因此构成关联关系，综上所述，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手方

的相关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是合规的。 

四、详细说明你公司拟与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九龙江集团”）、漳州市通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通发

地产”）按股比向信禾地产提供同比例借款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九龙江集团、通发地产拟提供借款具体金额、各股东拟借款金额是

否与拟持股比例相匹配、交易对方履约保障能力等；详细说明除同比

例提供借款之外信禾地产对你公司的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，以

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； 

若本次交易顺利实施，九龙江集团、通发地产及公司（直接及

间接）在信禾地产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45%、12%及 43%。经信禾地产测



 

算，该公司目前所需项目开发资金为 2 亿元，按此计算，九龙江集团、

通发地产及公司（直接及间接）需分别向信禾地产提供的财务资助为

9000 万元、2400 万元及 8600 万元，与各方股东（公司按直接及间接

合计）持股比例相匹配。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九龙江集团及通发

地产总资产分别约为 580 亿元及 7900 万元（均未经审计），综合考虑

各交易对方公司财务资源及股东/实际控制人因素，公司认为其均具

有较高的履约保障能力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前，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信禾地产 100%股权，截

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，信禾地产所需项目开发资金均为公司以借款

形式提供，余额为 170,291,996.50 元，公司按转让后股比应承担

73,225,558.50 元，其余款项 97,066,438.00 元将于信禾地产股权交

割日前支付给公司，因此，不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。 

五、详细说明你公司确认出售信禾地产 57%股权事项对你公司

2016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影响额计人民币 24,418万元的具体计算依

据，是否充分考虑本次拟提供财务资助情况、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

情况等因素。 

若本次交易完成，公司预期将失去对信禾公司的控制权，根据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——合并财务报表》（2014 年）第五十条之规定： 

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，

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，对于剩余股权，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

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。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

之和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



 

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，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

收益。 

公司本次股权交易对交易完成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的影响主要

由转让 57%股权交易取得的对价与转让完成后继续持有的 43%股权的

公允价值之和减去净资产的差额调整企业所得税后构成，具体计算如

下： 

① 57%股权可取得对价 24,972.95 万元减去对应比例的净资产

6,414.75 万元，相应投资收益为 18,558.20 万元； 

②剩余 43%股权投资成本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为 18,839.20万元

减去对应比例的净资产 4,839.20 万元，相应投资收益为 14,000.04

万元；  

以上两项投资收益合计 32,558.24 万元； 

③所得税费用为 8,139.56 万元； 

④ 合并报表净利润影响额约为 24,418 万元。 

考虑到本次拟进行的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，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

信禾地产的股权将变为 43%，信禾地产所需财务资助应由全体股东按

持股比例承担，公司已充分考虑并已同相关交易对方进行了沟通。 公

司向信禾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时，按独立法人原则向信禾地产按银行同

期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；在股权交易过渡期，公司同信禾地产原

资金使用协议继续执行，公司未发生相关资金利息损失。 

目前公司与信禾地产不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，若本次

交易顺利完成，公司将避免同信禾地产发生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



 

况。 

请你公司法律顾问对你公司本次出售信禾地产股权不构成关联

交易的认定依据及合规性、你公司向信禾地产提供财务资助是否构成

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公司法律顾问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意见，认为公司本次

出售信禾地产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，及本次为信禾提供财务资助不构

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，具体见于同日披露的

《关于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子公司福建信禾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 57%股权的有关问题的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 

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




